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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空氣污染對我們的健康和生活有重大的影響。保持空氣清潔是一項艱巨

而又迫切的工作，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透過執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條例》 )及其附屬規例，致力維護香港的空氣質素。 

2. 《條例》取代了以前的《保持空氣清潔條例》。《保持空氣清潔條例》

於 1959 年制定，是香港首條有關空氣污染管制的法例，用以管制燃料燃燒

所產生的排放物。而《條例》則在 1983 年制定，把管制範圍擴大至包括非

燃燒工序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在 1991 年，《條例》再把管制範圍擴大至包括

車輛的廢氣排放，並分別在 1996 年及 2013 年加強對石棉的管制及禁止使

用所有種類的含石棉物料。 2008 年的條例修訂加強對電力行業的管制，並

透過發布技術備忘錄訂明電力行業的排放總量上限，以及加入了使用排放交

易，作為符合排放總量上限要求的可行方法。 2013 年和 2021 年的條例修

訂逐步收緊了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 

3. 《條例》賦予當局法定權力，以制訂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及訂立各種防

止或消減空氣污染物排放的措施及要求。當中包括訂立各項附屬規例以規範

個別範疇的空氣污染問題如車輛廢氣、建造塵埃等；依據《條例》把主要空

氣污染固定源列為指明工序，並對其實施牌照管制；此外，環保署亦可依據

《條例》向造成空氣污染的源頭，發出法定通知，要求採取補救措施。 

4.  本簡介的目的是向公眾扼要介紹《條例》的各項條文。為方便參閱，有

關條文編號列出於標題之後。但須注意的是，本簡介並不是作為《條例》的

法律釋義，如有疑問，讀者可直接在電子版香港法例內查閱或下載《條例》

及其附屬規例，網址是：h ttp://www.elegislation.gov.hk。你亦可在網上「政

府書店」訂購《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網址為：  

https://www.isd.gov.hk/chi/bookorder.htm

空氣質素指標  (第 7 及 8 條 )  
 

5. 《條例》列明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並規定每五年最少進行檢討一次。

環保署致力改善空氣質素以達致及維持空氣質素指標，為公眾利益而促進對

空氣的保護及最佳運用。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Banning_asbestos.html
http://www.elegislation.gov.hk/
https://www.isd.gov.hk/chi/bookorder.htm
https://www.isd.gov.hk/chi/bookorder.htm


 

 

 

 

 

  

 

 

 

  

 

 

 

 

 

  

 

管制排放空氣污染物的法定通知  (第 10、 30 及 79 條 )  
 

6. 如污染工序或作業因排放任何空氣污染物而造成空氣污染，環保署可根

據《條例》第 10 條發出一份「空氣污染消減通知」，規定有關人士須採取

補救措施以減少或根除有關污染物。 

7. 如有關的空氣污染問題，是由於機械裝置的設計、操作或保養欠妥善而

造成，則《條例》第 30 條賦予環保署權力，向有關人士發出通知，規定所

須補救步驟以糾正有關問題。 

8. 於管制石棉塵散逸方面，環保署可根據《條例》第 79 條發出一份「石

棉消減通知」，勒令有關人士立即停止操作欠妥善的石棉拆除工程或採取步

驟防止釋出石棉塵。

指明工序的管制  (第 12 至 18 條 )   

9. 主要的固定空氣污染排放源，例如發電廠、焚化爐、混凝土廠等，在《條

例》中，被列為指明工序，須受到比一般工序更嚴格的排放管制。《條例》第 
IV 部規定有關人士須領有牌照才可進行這類工序。附件  1 列載根據《條例》

訂明的 31 種指明工序。 

10. 任何人如欲領取牌照，須向環保署提出申請。有關申請需在中文和英文

報章上刊登公告，費用由申請人支付。而有關申請詳情的記錄會公開給公眾

查閱。根據《條例》，任何人均可基於有關工序會妨礙達致空氣質素指標或

損害健康的理由，在刊登公告後 30 天內向環保署提出反對該項申請。 

11. 環保署會視乎該申請能否符合環保標準，而決定是否批給牌照。如環保

署決定批給牌照，會在牌照內訂明一系列條件，要求持牌人採取足夠措施防

止空氣污染物排放。如拒絕批給牌照，環保署會告知申請人拒絕的理由。 

12. 牌照的有效期由環保署決定，根據《條例》，牌照有效期不會少於 2 年。

牌照持有人可向環保署申請牌照的續期、更改或轉讓。根據《條例》，任何

人進行指明工序而未領有牌照或違反牌照條件，即屬違法。

發電廠的排放總量上限與排放交易管制  (第 26G 至 26N 條 )  

13.  由於發電廠是本港其中最大空氣污染源之一，因此它們的三種指明污染

物的排放 ( 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 )受排放總量上限的規



 

 

 

 

 

  

 

   

 

 

管。自 2010 年起，發電廠亦可以透過使用排放交易這市場工具來符合排放

總量上限的要求。發電廠獲分配該三類主要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限額，並可以

將限額轉讓。而每一個排放限額可以允許排放一噸污染物。在每一排放年度

結束後，發電廠的擁有人須確保其各類污染物的實際排放量，不能超過他持

有的該類污染物排放限額數量。 

石棉的管制  (第 51 至 84 條 )   

 

14. 除了發出「石棉消減通知」以消減石棉塵的釋出之外，《條例》還制訂

了註冊制度以管制石棉工程作業。石棉顧問、承辦商、監管人和化驗所必須

經過註冊，才可執業進行石棉消減工程。公眾人士如欲查閱有關註冊石棉顧

問、承辦商、監管人和化驗所的資料，可聯絡環保署。 

15. 如須進行任何石棉拆除工程，有關人士必須至少在工程進行前 28 天，向

環保署呈交一份由註冊石棉顧問擬備的石棉調查報告和石棉消減計劃。同時

亦須在工程動工之前 28 天把動工日期通知環保署。所有石棉拆除工程必須

依照作業標準，及由註冊專業人士進行和監管。 

16. 除過境貨品、已註冊中成藥、在工業經營內使用石棉或根據《條例》獲

豁免外，《條例》亦全面禁止在香港進口、轉運、供應和使用所有種類的石

棉及含石棉物料 。

車輛廢氣排放的管制  

17. 汽車所排放的廢氣是香港主要的路邊空氣污染來源。《條例》制訂了四

條附屬規例以管制車輛廢氣排放。 

18.  《空氣污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排放) 規例》規定新登記的汽車須符合訂

明的美國、歐盟或日本的廢氣排放標準。凡不能符合上述廢氣排放標準的車

輛，均不會獲得運輸署予以登記。  

19.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規定歐盟四期及歐

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車輛的退役期限，及為  2014 年 2 月 1 日或之後首次登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files/Exemption_considerations_chi.pdf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Banning_asbestos.html


 

 

 

 

   

 

 

記的柴油商業車輛設下 15 年的退役期限。 

20.  《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規例》規定汽車燃料的規格，並禁止任何人

士在市場上供應、分發及出售不符合規格的汽車燃料。   

21. 《空氣污染管制 (車輛減少排放物器件 )規例》規定所有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首次登記的 4 公噸或以下輕型柴油車輛，必須安裝認可減少排

放物器件；未能符合上述規定的受管制車輛，將不獲續發牌照或車輛牌照可

被吊銷。另外，由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有關規定伸延至所有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首次登記的柴油車輛。 

22. 除《條例》外，政府亦透過其他法例管制車輛的排放，例如《汽車引擎

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 (第 611 章 ) 及《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

船舶的廢氣排放管制  

23. 船隻排放的廢氣是香港主要的空氣污染來源之一。《空氣污染管制（船

用輕質柴油）規例》在 2014年 4月生效，規定供應本港船用輕質柴油的含硫

量不可超過 0.05%。此外，《空氣污染管制 (遠洋船隻 )(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

規例》在 2015年 7月 1日生效，規定所有遠洋船隻在停泊時須轉用清潔燃料

（含硫量不超過 0.5%）。香港是亞洲首個強制規定遠洋船隻在停泊時轉換

燃料的港口。政府亦與內地攜手減少船舶的排放，包括共同推動在珠三角沿

岸水域實施船舶排放控制區。為加強區域合作及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空

氣污染管制 (船用燃料  )規例》由 2019年 1月 1日起實施，要求所有在香港水域

內的船隻，不論該船隻正在航行或停泊，都必須使用合規格燃料（包括含硫

量不超過 0.5%的燃料或液化天然氣）。

 

非道路移動機械的廢氣排放管制  

24.  《空氣污染管制 (非道路移動機械 )  (排放) 規例》在 2015 年 6 月 1 日生

效，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 (例如 :  挖泥機、空氣壓縮機、流動發電機及非道

路車輛等 )的排放。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只有貼上適當標籤的獲核准或

豁免的非道路移動機械才可用於指明活動及範圍，例如：建造工地、貨櫃碼

頭及其後勤設施、香港國際機場限制區及指定的廢物處理設施等。《 2018

年空氣污染管制（非道路移動機械）（排放）（修訂）規例》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分階段收緊新核准非道路車輛的法定廢氣排放標準，與道路



 

 

 

 

  

 

 

 

 

 

 

 

 

  

車輛的最新排放標準看齊。 

上訴的權利  (第 31 條 )  
 

25. 《條例》訂定了上訴的渠道，任何人因環保署所作出的決定、規定或指

明事項而感到不滿，認為理據欠妥，可在接獲有關決定、規定或指明事項的

通知後 21 天內，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26. 上訴委員會的成員，不隸屬於環保署，由一名具有資格獲委任為地方法

院法官的人士擔任主席。上訴委員會可確認、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決

定、規定或指明事項，同時也可適當地判付因上訴而引致的訴訟費。

違例和罰則   

27. 任何人士或公司如觸犯《條例》，均屬違法，會被檢控。此外，如任何

人士身為公司董事、經理、秘書或公司管理層內其他人士，因其個人疏忽

或過失、或在其個人的同意或縱容下而引致該公司違反《條例》，則根據

《條例》第 47A 條，除該公司外，其個人本身亦須負上同樣的法律責任，

可遭檢控。 

28. 根據《條例》而被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為 100,000 元至  500,000 元及監禁 
6 至 12 個月。有關詳細罰則，請參閱《條例》。

技術備忘錄和工作守則  (第 9 及 37 條 )  

29. 《條例》賦予當局權力，制定技術備忘錄，就空氣污染的預測、量度、測定和評估，

列出原則、程序、指引、標準和限制。環保署一共發出了十冊技術備忘錄 (請參閱附件 
2)。 

30. 為了鼓勵減少及更妥善地控制空氣污染，政府可藉工作守則形式發出指引。在任何

法律訴訟程序中，任何一方可藉對方不遵守工作守則為理由，以助確立或否定有關法律

程序中所爭論的法律責任。環保署一共發出了四冊工作守則 (請參閱附件 2)。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guide_apco.html#annex2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guide_apco.html#annex2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guide_ref/guide_apco.html#annex2


 

 

 

  

  

   

   

 

 

 

附屬規例  (第 43 條 )  
 

31. 《條例》第 43 條容許當局可就個別空氣污染問題，例如煙囪噴出的黑煙、建造地

盤散發的塵埃、車輛引擎的廢氣排放標準等等，制定附屬規例，以便實施更具體及有效

的管制。根據《條例》而制定的附屬規例共有 19 條。上述規例的一覽表及其管制說明

載列於附件 3。

其他資料   

32. 如有查詢，請與環保署聯絡：

電話號碼 : 2838 3111

電子郵件 : enquiry@epd.gov.hk

本署網頁 : http://www.epd.gov.hk 

mailto:enquiry@epd.gov.hk
http://www.epd.gov.hk/


 

  

    

    

    

    

    

    

    

    

    

    

    

    

    

    

    

    

 

附件 1–指明工序一覽表

摘錄自《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附表 

1. 丙烯酸鹽工程 2. 鋁工程 

3. 水泥工程 4. 陶瓷工程 

5. 氯工程 6. 銅工程 

7. 電力工程 8. 氣體工程 

9. 鋼鐵工程 10. 金屬回收工程 

11. 礦物工程 12. 焚化爐 

13. 石油化學工程 14. 硫酸工程 

15. 焦油及瀝青工程 16. 玻璃料工程 

17. 鉛工程 18. 胺類工程 

19. 石棉工程 20. 化學廢物焚化工程 

21. 氫氯酸工程 22. 氰化氫工程 

23. 硫化物工程 24. 病理廢物焚化爐 

25. 有機化學工程 26. 石油工程 

27. 鍍鋅工程 28. 提煉工程 

29. 非鐵冶金工程 30. 玻璃工程 

31. 油漆工程

有關上述工程的詳細定義，請參閱《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附表 1。

  



  

 

   

  

 
 

  

  

  

  

  

  

  

  

 

  

  

  

  

 

附件 2–技術備忘錄和工作守則一覽表

技術備忘錄 

1. 《發出空氣污染消減通知以管制固定污染工序的空氣污染技術備忘錄》 

2.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技術備忘錄》 

3.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及

立法會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的決議 

4.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三份技術備忘錄》 

5.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四份技術備忘錄》 

6.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五份技術備忘錄》 

7.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六份技術備忘錄》 

8.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七份技術備忘錄》 

9.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八份技術備忘錄》 

10.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九份技術備忘錄》

工作守則 

1. 《採用全密封區或小型密封區方法進行石棉工序》 

2. 《採用套拆法進行石棉工序》 

3. 《擬備石棉調查報告、石棉管理計劃及石棉消減計劃》 

4. 《安全處理低風險的含石棉物料》



 

  

 

  

 

  

  

  

 

  

 

  

 

  

 

  

 

  

 

  

  

  

 

  

 

附件 3–附屬規例一覽表 

1. 空氣污染管制 (火爐、烘爐及煙囱 )(安裝及更改 )規例

規定在安裝及更改火爐、烘爐及煙囱前必須取得當局事先批准，確保設計適當。 

2. 空氣污染管制 (塵埃及砂礫排放 )規例

制訂固定燃燒源的粒子排放標準、檢驗程序及規定。 

3. 空氣污染管制 (煙霧 )規例

管制固定燃燒源所排放的黑煙。 

4. 空氣污染管制 (上訴委員會 )規例

訂明上訴程序及過程。 

5. 空氣污染管制 (指明工序 )規例

制訂指明工序的發牌行政規定。 

6. 空氣污染管制 (燃料限制 )規例

禁止在商業及工業設施使用高含硫量固體及液體燃料 (沙田區只可使用氣體燃

料 )。 

7. 空氣污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排放 )規例

制定新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 

8. 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規例

制定車輛燃油規格，並禁止售賣含鉛汽油，以及規管汽車生化柴油的質素。 

9. 空氣污染管制 (露天焚燒 )規例

禁止露天焚燒建造廢物、輪胎及可回收金屬廢料的電線，以及實施許可證制度，

管制其他露天焚燒活動。 

10. 空氣污染管制 (石棉 )(行政管理 )規例

列明石棉顧問、承辦商、工程監督及化驗所註冊的資格及費用。 

11. 空氣污染管制 (建造工程塵埃 )規例

規定承建商在施工時採取措施，減少塵埃散發。 

12. 空氣污染管制 (油站 )(汽體回收 )規例

訂明加油站的加油機及貯油缸，以及汽油運輸車輛裝配有效的汽體回收系統，同

時在卸油及汽車加油時遵從良好的實務守則。



  

 

  

 

  

 

 

  

 

  

 

  

 

  

 

 

13. 空氣污染管制 (乾洗機 )(汽體回收 )規例

規定使用全氯乙烯（ PCE）乾洗機的乾洗工場必須配備汽體回收系統及符合規定

的排放標準。 

14. 空氣污染管制 (車輛減少排放物器件 )規例

規定在實施歐盟標準之前登記的柴油車輛，必須安裝認可減少排放物器件，方可

續牌。 

15. 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對受管制建築漆料、汽車修補漆料、船隻和遊樂船隻漆料、黏合劑、密封劑、印

墨、潤版液、印刷機清潔劑及六類指定消費品 (即空氣清新劑、噴髮膠、多用途

潤滑劑、地蠟清除劑、除蟲劑和驅蟲劑 )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實施最高限值，

並要求所有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安裝排放控制裝置。 

16. 空氣污染管制 (空氣污染物排放 )(受管制車輛 )規例

規定歐盟四期及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車輛的退役期限，並為 2014 年 2 月 1 日

或之後首次登記的柴油商業車輛設下 15 年的退役期限。 

17. 空氣污染管制 (船用輕質柴油 )規例

限制船用輕質柴油的含硫量。 

18. 空氣污染管制 (船用燃料 )規例

禁止船隻在香港水域內使用不合規格燃料。 

19. 空氣污染管制 (非道路移動機械 )(排放 )規例

規定只有獲核准或豁免並貼上適當標籤的非道路移動機械，才可於指明活動或指

明地點使用，包括建造工地、貨櫃碼頭及其後勤設施、香港國際機場限制區、指

定廢物處置設施和指明工序。




